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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深化人员管理和诉讼服
务改革，提高审判质效

让群众在“司改”中
感受公平正义
■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金昌波

通讯员 黄艳艳

自2015年3月1日起全面推行司法责
任制以来，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为全
国首批试点法院之一，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
下，全面深入落实以法官员额制为核心的人
员分类管理改革，深化人员管理配套改革，
积极推进诉讼服务改革，认真落实司法为
民，不断提高审判质效，效果初显。

“法官员额制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的核心内容，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基石，改
革效果直接关系改革终极目标的实现。”陵
水人民法院院长盖曼说。

陵水法院按照“司改两方案”科学核定
员额，根据内设机构的岗位职责、工作任务
进行定编定岗，优化配置审判资源。

该院以法官为中心，推行院庭领导“回
归”审判活动，使优质的审判资源回归办案
一线，对拟进入员额内的法官试行单独职务
序列管理，并通过优化配置司法辅助人员中
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达到1：1：1的比
例，协调配合案件办理。

盖曼说，为有效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
众的诉讼需求，不断提高审判质效，陵水进
一步深化人员管理的配套改革，配齐配强调
解队伍，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盖曼介绍，该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专职调
解法官。专职调解法官工作机制运行8个多
月以来，共调解结案122件，做到案结事了，化
解了一批矛盾纠纷。这项改革在化解纠纷中
已经看到了质效，普遍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这些举措，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和时间，又分流了诉讼案件，缓解了审判压
力，为完善诉调对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
索出了一条可借鉴的新路子。

“司法体制改革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人民群
众从中享有更多的获得感！”盖曼说。

（本报椰林3月14日电）

两会连线

去年，我省法院完成44项司法改革任务，“立案难”“诉讼难”均有所缓解——

当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的探路先锋

主持人：请问我们今年将有什么样的具
体改革措施？今年省高院在推进工作中有
哪几大亮点值得我们期待？

董治良：首先当然要继续巩固现有的司
法体制改革成果，继续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而从新的举措来讲，第一个就是要推行
执行体制改革。去年，我们通过立案登记制
改革基本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通过落实
司法责任制基本解决了“打官司难”的问题，
但是“执行难”的问题仍然等待求解。

当前，我们选择了5家法院的执行而作
为执行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于本月初全面推
开试点工作，力图探索一条破解“执行难”问
题的有效途径。

另一项工作是努力贯彻落实省委六届
八次全会决定当中提到的，争取用政府雇员
制或劳务派遣制来解决司法辅助人员编制
不足的问题。

此外，我们还要配合省有关部门，尽快
落实法官履职保障制度和法官职务单独序
列管理等等工作。总之，在司法体制改革这
条路上，海南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希
望都能够尽快落地，从而保证司法体制改革
不断深入、形成合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海南法院司法体制改
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有党中央、中央政法
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领导
的关心支持，有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我们
有信心把海南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任务
圆满完成。但是，既然是改革，试对试错都
有可能，我希望大家能以宽容、包容的心态
给予我们鼓励。 （本报北京3月14日电）

司改亮点纷呈
值得期待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

开弓没有回头箭 司改已入深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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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邀请列
席全国两会的海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
治良作客“两会 E 访
谈”。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
派记者陈蔚林、卢天琴专访董治
良。 本报特派记者 王凯 摄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今年的
最高法报告中，改革被作为单列一
个大部分，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度。海南是全国第一批司法体制改
革试点省份，去年省高院在司法体
制改革中的成绩如何？

董治良：司法体制改革是党中
央根据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所
作出的重大决定。目的是通过四项
改革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诉讼制度。海南省委主动请缨，经
中政委批准成为全国第一批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在省委政法
委的统一领导下，海南省“两院”经
过深入调查研究，结合省情院情，拟
定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方案，呈报
中央批准，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海

南省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方
案》。根据这一方案，海南省委又批
准了我们两院拟定的《海南省司法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案》。

按照这两个方案的要求，去年
我们抓住了法官员额制这个“牛鼻
子”，通过法官的入额选任，实现了
对法院工作人员的分类管理，即把
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
人员、政务管理人员，各类人员使用
不同的管理办法，突出法官在人民
法院的主导地位，强化他们公正司
法的责任心。

实行员额制的成效是明显的。

去年一年下来，我们法官员额减少
了28%，但审判和执行的案子总量
增长了20%。值得一提的是，因为
实施了立案登记制改革，前几年，只
要是12月20日以后接的案子都算
在第二年，但去年不允许“提前关
门”，哪怕是12月31日接的都算在
当年，而在此情况之下，我们的结案
率仍然比前年还高。

第二是全面落实“谁审理谁裁
判，谁裁判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
改变过去案件层层审批，“判者不
审、审者不判”的司法行政化问题。
落实法官个体裁判责任，而且要终

身负责。这项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
的第二项重点内容，也是从去年3月
起，就全面平稳推开了。

除此之外，我们还推进了建立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
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等4
个方面44项改革任务。在整个司法
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克服了很
多困难。就拿实行法官员额制来
说，考试之后，各个业务庭室的法官
入额情况不同。有的庭室入选的
多，有的考上的少，甚至全部都落
选，就需要考虑人力资源配置的问
题，根据法官专业、业务庭室核心业
务量等，对入额法官在内部重新调
配力量，可以说是在短时间内重新
组建一次法院，这也是一个挑战。

抓“牛鼻子”推行44项改革

记者：海南司法体制改革成就
是显著的，但是员额制之后，法官
人数减少导致人均业务量大幅增
加，“案多人少”问题也凸显了出
来，未来我们将如何缓解这一局
面？

董治良：做一个总体评价吧。过
去一年，海南按照《海南省司法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海南省
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方
案》稳步推进改革，效果初显。现
在人心稳定，没有出现法官或司
法辅助人员成批辞职的状况，甚

至出现了原本自愿申请退出员
额，现在又要求返回法官队伍的
情况。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案多人
少”是法官队伍长期存在的问题，法
官的业务量确实相当大。从海南来
讲，前年我们法官人年均办案是87
件，去年是 112 件，业务量增长
34.95%。这个压力长期维持下去，
法官将是不堪重负的。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要靠增加
编制不太可能，只能从司法辅助人
员的配置上来解决。比如，把法官
助理、书记员、速录员以政府雇员制
的形式配置起来，从而把法官从事
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审判
工作，尽可能缓解“案多人少”的矛
盾。

记者：员额制之后，法官人选已
定。但司法辅助人员今后是否也有

晋升为法官的空间，这一点在改革
中尚还没有细化措施和相关解释。

董治良：相关细则已经在制定
过程中。可以说，这一轮司法体制
改革中，我们能够看到，党中央、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既
关心法治建设，也关心司法干警的
成长进步，也考虑大家的改革承受
力。虽然相关内容还不方便透露，
但我能够告诉大家，司法辅助人
员，无论是法官助理还是书记员，
实行分类管理之后，是有上升空间
的。

司改突出问题将得到缓解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严献文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依
法治国的关键举措；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是探路先锋，也是破冰之
旅。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海南三级
法院的1000多名法官经历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在其他试点省
份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海南率先
在全国完成选任工作，遴选出全省
首批1116名法官，各项落实司法责
任制的创新改革举措也得到有序推
进。

今年3月1日，海南法院深化执
行体制改革试点动员部署会决定，
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儋州
市人民法院、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
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等5家法院开展执
行体制改革试点。

作为全国首批七个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去年，我省实
现了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在
全国率先推出案件“二维码”识别
制度，完成了四个方面 44项改革
任务，“立案难”问题基本得以解
决，“诉讼难”问题有所缓解。此
次改革瞄准“执行难”，意味着海
南法院司法体制改革逐渐步入

“深水区”。

司法责任制倒逼办案质效

海南首批进入员额的 1116
名法官早已开始新的工作。如
今，在各级法院可以看到这样一

种现象：由于对案件质量负全
责，遇到复杂案件，办案人员往
往会向更有这类案件经验的同
事们请教，有的甚至专门向法学
家请教。

完善司法责任制，是深化司法
体制改革的核心。时间回到2015
年3月，全省三级法院开始全面推行

“谁审理谁裁判，谁裁判谁负责”的
司法责任制——

积极推行主审法官、合议庭办
案责任制改革；建立院领导办案考
核机制，确定了院庭长的办案指
标；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
度构建，制定民事、刑事、行政庭审
规程，规范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的庭
审行为……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
责”，明显强化了办案人员的责任
心。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
护庭副庭长吴忠表示，司法改革
前，法官也有责任，但大家分摊；司
法改革后，法官责任明确具体到
人，因此签发裁判文书前要仔细看
五遍，还要请其他法官看两遍，这
在以前是没有的。

为了避免“同案不同判”，指导海
南法院各级法官，省高院还编印了
《海南法院类案参考》，发放到每位法
官、审判辅助人员的手中，督促严格
执行类案参考制度，统一司法裁判尺
度。

经过一年的实践，目前，我省法
官办案责任明显增强，办案时间缩
短，办案质量有所提高。司法改革
以来，全省法院在法官减少28%的
情况下，收结案均衡明显提高。

配套改革破解关键难题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打官
司”就是“打关系”。来自各方面关
系的说情，使法官面临压力。同时，
诬告法官、越级上访、滥用诉权、不
诚信行为等时有发生。

这场改革，必须向不诚信诉讼
行为“亮剑”。去年5月，海南高院出
台了《诚信诉讼提示书》和《诚信诉
讼承诺书》。通过惩戒、制裁失信、
背信行为，引导和约束当事人诚信
诉讼。

“实行这一制度后，在庭前准
备、开庭或听证前，法庭会询问当
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已领
取《诚信诉讼提示书》，并告知不
签署的后果，记录在卷。”省高院
副院长张家慧表示，此举目的就
是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制
约作用，通过惩戒、制裁失信、背
信行为，引导和约束当事人诚信
诉讼。

结合司法责任制运行中遇到的
问题，海南法院还积极探索，配套改
革，先后开展了诚信诉讼制度、实行
书记员、速录员职责分离、试用民事
案件新庭审布局、法官助理责任制
试点等多项改革，在实践中不断完
善司法责任制。

同时，为落实诉调对接多元化
纠纷解决机制，缓解审判压力，在试
点调解专员聘任制度的同时，海南
法院打破传统的调解模式，试点设
立专职调解法官制度，全程介入案
件的调解工作。

四项措施推进改革

去年全省法院选任1116名入员
额法官、完成4个方面44项改革任
务、结案率同比上升0.14个百分点
……一个个数据，诉说着去年我省法
院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骄人成绩。

然而，去年海南法院共受理执
行案件23782件，同比上升9.11％；
执行法官由2014年的176名缩减为
133名，法官员额减少24.43％，人均
办案178.81件（不包括执行审查类
案件），同比增长44.38％，执行工作
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公正高效
司法的压力日益增加。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3月1日，海
南省高院决定在海南省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儋州市人民法院、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三亚市城郊人民法
院、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等5家
法院部署开展执行体制改革试点。

2016年，在完成44项改革任务
的基础上，海南法院将总结经验，推
出4项创新举措，继续推进司法改
革，除了执行体制改革试点，还有实
行政府雇员制、强化业务培训、研究
相关配套制度等。

据了解，改革之初，海南法院司
改试点确定的主要任务有司法人员
分类管理，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职
业保障，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
机构、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个
方面。目前，全省52家省以下法院、
检察院已全部实现财物统一上划省
级财政管理。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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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日益增加：

去年海南法院共受理执行

案件23782件

同比上升9.11％

执行法官由2014年的

176名缩减为133名

法官员额减少24.43％
人均办案178.81件

（不包括执行审查类案件）

同比增长44.38％

针对这一问题，今
年3月1日，海南省高
院决定在海南省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儋州市
人民法院、海口市龙华
区人民法院、三亚市城
郊人民法院、陵水黎族
自治县人民法院5家
法院部署开展执行体
制改革试点

2015年
全省法官人均办案

112件

同比上升34.9%

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

123881件

办结119248件

结案率96.26%

全省法院民商事案件一审

调撤率59.96%
同比上升1.9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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